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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7 年輔導非亞奧運各單項運動協會 

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 5 月 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13180 號函辦理。 

二、 計畫目的：為有效輔導各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及裁判授證制度培訓各級教練

及裁判人才，提高教練及裁判素質，依教育部體育署委辦業務，訂定本實施計畫。 

三、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五、 實施期間：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 實施對象：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應符合下列各項資格之一 

(一)、 特定體育團體(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 

(二)、 依法立案並以體育署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由體育署列管輔導之全國性非亞奧運

體育運動團體(以下簡稱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 

七、 申請程序： 

(一)、 建立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教練及裁判制度實施辦法。 

(二)、 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應於辦理前一個月，檢附

講習會實施計畫（內容含：主（承）辦單位、時間、地點、參加對象資格、人數等

相關規定）、課程配當表（含科目、時間及講座姓名及資歷）等相關資料函送中華民

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核辦。 

(三)、 課程內容為配合「性別政策綱領」政策之推動，請於教練裁判講習會，融入強化性

別意識與知能教育，落實推動性別平等。 

(四)、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請於講習會實施辦法（簡章或計畫）增列「所填報名參加本

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並於報名表上明顯處註明「本人同意

所提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八、 補助項目及支用標準：(金額：新臺幣元) 

(一)、 補助項目：講師費、場地租借費、保險費、印刷費等 4項補助項目。 

(二)、 補助優先順序及場次：每一申請單位場次補助，原則以補助辦理最高級別之教練、

裁判講習會為之，其餘視依各單項協會前一年辦理講習情況及委員訪視報告内容審

定之；補助順序以特定體育團體辦理講習會優先核撥補助經費，次為全民第二類體

育團體。。 

(三)、 補助金額： 

1. 特定體育團體： 

(1) A 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10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40,000 元。 

(2) B 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12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35,000 元。 

(3) C 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15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30,000 元。 

2. 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 

(1) 甲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20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25,000 元。 

(2) 乙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20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25,000 元。 

(3) 丙級講習：參加學員人數至少需達 20 人（含）以上，每場最高 25,000 元。 

(四)、 補助項目支用標準，如下： 

1. 講師費用：講師以每節 800 元（內聘-主辦單位人員）、1,600 元（國內聘請-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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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 2,400 元(國外聘請-專家學者)核計，學術科監試、座談主持人以每節 500 元

核計。 

註 1：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 

註 2：聘請國外專家學者，需檢附護照影本、居留証影本及財政部國稅局扣繳證明等相關資料。 

2. 場地租借費（清潔費/水電費）：依各該租用場地規範覆實辦理，依講習日數每天最高

以 5,000 元為限。 

3. 保險費：應投保 300 萬元以上人身保險或公共意外責任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檢據核實報支。（必辦核銷科目；未辦理投保場次將不予補助該場辦理講習經費） 

4. 印刷費：印製講義或相關教材，應以經濟實用為主，每人每份最高以 200 元為限

，檢據核實報支（依參加講習人數另加講座及工作人員份數，最高 10 人份計）。 

(五)、 聘請國外講師另依下列標準核計機票、膳宿費。 

1. 機票費：以最短行程之經濟艙機票為限。 

（需檢附票根、登機證及旅行社開出代收轉付收據等證明） 

2. 膳宿費：外籍講師受邀前來我國講授者，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3,000 元為限。 

（補助天數按實際講習日數加往返前後日程，至多 3 天計） 

3. 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辦理講習會聘請國外專家學者來台擔任講座時，國外

講師需具下列資格之一： 

(1) 相關國際運動總會推薦之講師。 

(2) 相關國際運動總會認可之國際運動教練或裁判。 

(3) 相關學術領域之國際著名專家學者。 

(六)、 請於核銷時檢附該場次【收支結算表】，本計畫補助上開支用科目不足之金額，如該

場次收入大於支出時，本計畫不另予補助。 

(七)、 因經費有限，欲申請補助者，請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前備齊相關資料提出申請，如

經費於本計畫補助期間內業已用罄，恕不予補助。 

九、 核銷結案：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於講習會完竣後 30 日內應檢具下列資料，函送本會辦 

理核銷結案： 

(一)、 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成果報告書並裝訂成冊(報告書格式請參考，附件資料)。 

(二)、 講習會期間合於規定之各項費用原始支出憑證。（機票費需檢附機票票根，國際機票需再檢

附航空公司開立之購票證明，若為國內代購機票則須檢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三)、 倘若逾 30 日未函送本會辦理合格人員核備登錄，本會則不予補助該場次經費。 

十、 附則： 

(一)、 受本計畫補助者，應依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投保事宜，其人身保險範圍包括死亡、

傷殘及醫療給付，每人保險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 300 萬元，未投保者將不予補助該

場講習會經費 

(二)、 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有下列情事且經查證屬實，本會不予核定該場講習會合

格人員教練/裁判之資格及經費補助；若有情節重大事項發生，本會得取消協會整年

度計畫之經費補助。已經核定之場次，本會將撤銷並追回補助款項。 

1. 教練及裁判講習會併班方式辦理 

2. 不同等級教練（裁判）講習會跨級併班方式辦理。 

3. 未經本會核定即先行舉辦講習。 

4. 經審查核定舉辦之講習會，因故未能舉辦或需延期舉辦時，未事先詳述原因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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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備查。 

5. 參加該場講習學員兼任講習會講師乙職。 

6. 偽造參加講習會出席紀錄。 

7. 其他相關違規事項。 

(三)、 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舉辦講習會天數與授課時數，依照體育署核備之「輔

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

育運動團體建立裁判制度實施原則」規定，並需符合各單項協會裁判、教練制度實

施辦法之規定。若新辦法公布後，應依其規定辦理。 

(四)、 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舉辦講習後，請依各該教練、裁判制度相關規定，函

送本會辦理核銷結案並檢視確認後向本會辦理撥款等相關事宜(相關辦理作業時程，請參

考附件資料)。 

(五)、 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於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時，本會將不定時派員

輔導或參加綜合座談，並配合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年度協會業務訪視考核；所有考核

與督導結果作為下一年度補助之依據。 

十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委託辦理體育業務計畫經費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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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項協會申辦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預定作業時程表 

項次 辦理作業時間 辦理單位 作業內容 備註 

1 該講習會舉辦前 30日 各單項協會 

申請資料如下： 

1. 備文向體總申請辦理講習會 

2. 講習會實施計畫 

3. 講習會課程配當表 

4. 報名表、經費預算表 

5. 其他相關資料 

 

2 
在受理單項講習會 

申請後 10日內 

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 

1. 受理申請並依據各協會所核備之

「教練裁判制度實施辦法」審理

實施計畫及課程配當表 

2. 連繫協會修改申請資料或補件 

3. 函復核備申請案或退件申請 

 

3 講習會舉辦期間 
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 

不定時派員輔導訪視或 

參加座談會議 
 

4 
單項協會講習會 

辦理完畢 30日內 
各單項協會 

結案資料如下： 

1. 備文向體總辦理講習會結案 

2. 成果報告表 

3. 學員名冊 

4. 學員簽到表影本 

5. 成績考核總表影本 

6. 課程講義資料 

7.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8. 教練或裁判證照影本 

9. 支出憑證（申請補助者） 

10. 收支決算表（申請補助者） 

體總網站含相關資料格式供下載 

 

5 
在受理單項協會 

申請結案後 30日內 

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 

1. 完成審查、核備證照事宜 

2. 完成經費補助及撥款事宜 

3. 或資料不足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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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亞奧運運動競賽種類單項協會 

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 

成果報告書 

 

 

 

非亞奧運單項協會： 

講習會級別/性質： 

講習時間： 

講習地點：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文號： 

107年 00月 00日體總輔字第 0000000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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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亞奧運運動競賽種類單項協會函送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成果報

告書應檢附資料如下： 

一、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成果報告表 

二、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考證結果報告表 

三、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電子檔名冊(EXCEL) 

四、未通過學員名冊 

五、各級教練/裁判證照證明文件(紙本) 

六、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簽到表(紙本) 

七、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課程講義資料(紙本) 

八、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光碟片乙只或電子檔 email至承辦人信箱(含上

述 1-4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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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表 

報名人數 
共    人 

男-   人、女-   人 

實施概況 

(簡述講習過程並附講習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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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結果報告表 

合格人數 

共   人(含複訓) 

升等：男-   人、女-   人 

複訓：男-   人、女-   人 

考證過程概況 

(簡述考試委員資格/經歷、評分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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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裁判證照證明文件 

學員編號 1(正/反面) 

學員編號 2(正/反面) 

學員編號 3(正/反面) 

學員編號 4(正/反面) 

備註：表格內容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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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學員名冊 

學員編號 姓名 未通過原因 

1   

2   

3   

4   

5   

6   

備註：表格內容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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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名錄 

 類別 體育運動團體（依組織名稱筆畫順序排列） 

特定體育團體 

(A、B、C) 

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 

性體育團體 

中華民國撞球總會 

中華民國合氣道協會 

中華民國健力協會 

中華民國合球協會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動攀登）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 

中華民國西洋棋協會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滾球協會(法式滾球)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中華民國踢拳道協會 

中華民國柔術協會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 

中華民國衝浪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全民第二類 

體育團體 

(甲、乙、丙) 

依法立案並以體育署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並由體育署列管輔導之全國性非亞 

奧運體育運動團體 

非屬特定體育團體之體育運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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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8 日體委全字第 094000795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5001605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6000639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7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6000932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13180 號函備查 

一.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全民運動組輔導之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區分為下列： 

（一）特定體育團體(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 

（二）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非屬特定體育團體但為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輔導之全國性體育

運動團體)。 

      註：有特殊需要者，得由本會技術委員會專案審查核定之。 

二. 教練依其專業能力及職務，區分為下列三級： 

（一）特定體育團體： 

1. C 級教練。 

2. B 級教練。 

3. A 級教練。 

（二）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 

1. 丙級教練。 

2. 乙級教練。 

3. 甲級教練。 

三. 各級教練資格之基本條件包括： 

（一）C（丙）級教練： 

1. 年滿 18 歲。 

2. 高級中學（含同等學力）以上畢業者。 

（二）B（乙）級教練： 

1. 年滿 20 歲。 

2. 持有 C（丙）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二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三）A（甲）級教練： 

1. 年滿 23 歲。 

2. 持有 B（乙）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四. 各級教練講習之最低研習天數為三天(或授課時數達 24 小時以上)，並須以連續之方式舉辦 

   授課內容須包括： 

（一）體能訓練法。 

（二）運動基本技術。 

（三）運動規則。 

（四）指導技術。 

（五）戰略與戰術。 

（六）運動營養學。 

（七）運動科學理論（生理學、心理學、力學、社會學）。 

（八）運動傷害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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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英文[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 

（十）運動禁藥課程[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 

 (十一）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 

五. 學科筆試及術科操作經測驗後同時達到規定標準者，始得授予各該級教練證。 

六. 同性質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各級體育活動教練證照，特定體育團體多參與下列活動： 

  （一）參加國際體育活動教練證照考試。 

（二）A 級教練可擔任國家代表隊教練工作。 

七. 同時有特定體育團體及全民第二類同性質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存在時，應依照上述教練制度分 

    別於各自的領域中平等齊行，不得有侵權與攻訐等情事，若有違反相關規定者，經本會技術 

    委員會查明屬實，得建請體育署同意停止該協會經費補助及行政輔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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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裁判制度實施原則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8 日體委全字第 094000795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5001605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6000639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7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6000932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70013180 號函備查 

一.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全民運動組輔導之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區分為下列： 

（一）特定體育團體(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 

（二）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非屬特定體育團體但為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輔導之全國性體育

運動團體)。 

      註：有特殊需要者，得由本會技術委員會專案審查核定之。 

二. 裁判依其專業能力及職務，區分為下列三級： 

（一）特定體育團體： 

1. C 級裁判。 

2. B 級裁判。 

3. A 級裁判。 

（二）全民第二類體育團體： 

1. 丙級裁判。 

2. 乙級裁判。 

3. 甲級裁判。 

三. 各級裁判資格之基本條件包括： 

（一）C（丙）級裁判： 

1. 年滿 18 歲。 

2. 高級中學（含同等學力）以上畢業者。 

（二）B（乙）級裁判： 

1. 年滿 20 歲。 

2. 持有 C（丙）級裁判證後，實際從事二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三）A（甲）級裁判： 

1. 年滿 23 歲。 

2. 持有 B（乙）級裁判證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教練工作者。 

四. 各級裁判講習之最低研習天數為三天(或授課時數達 24 小時以上)，並須以連續之方式舉辦 

   授課內容須包括： 

（一）運動規則。 

（二）判例分析。 

（三）裁判技術。 

（四）裁判職責。 

（五）記錄方式。 

（六）裁判示範。 

（七）實習裁判。 

（八）英文[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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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 

五. 學科筆試及術科操作經測驗後同時達到規定標準者，始得授予各該級裁判證。 

六. 同性質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各級體育活動裁判證照，特定體育團體可多參與下列活動 

  （一）參加國際體育活動裁判證照考試。 

（二）A 級裁判可擔任國際組織認可的比賽裁判工作。 

七. 同時有特定體育團體及全民第二類同性質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存在時，應依照上述裁判制度 

    分別於各自的領域中平等齊行，不得有侵權與攻訐等情事，若有違反相關規定者，經本會技術 

    委員會查明屬實，得建請體育署同意停止該協會經費補助及行政輔導一年。 


